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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国自营勘探开发海上石油所需进口物资税收问题的通

知 

（海关总署 1986 年 8 月 28 日发布 署税字[1986]865 号） 

当前国际市场油价暴跌，外商来合作开发投资相应减少，国

内资金短缺，海洋石油的勘探和开采工作面临很大困难。根据中

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，为了支持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，对为开

发海上石油所需进口的国内不能生产供应的设备、材料，在税收

上要给予优惠。为此，现就有关税收问题规定如下： 

一、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自营勘探开发海上石油而需进口国

内不能生产供应的设备和材料，可享受与中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

同样的税收优惠，即按海关总署和财政部联合公布实施的《关于

中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进出口货物征免关税和工商统一税的规定》

[（82）署税字第 172 号]办理。 

二、地质矿产部所属海洋地质调查局在东海勘探和开发海洋

石油资源而通过外资、工贸公司订购所需进口的设备和材料，亦

可按上述第一条的规定办理。 

三、勘探开发海洋石油所需进口的国内不能生产供应的设备

和材料，应分别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或地质矿产部统一开列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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